
 

 

論《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地位 

 

冷鐵勛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

書中明確闡明：“香港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本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具有憲制性法律地位。”1 白皮書所闡明的《香港

基本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其有關的精

神和原理同樣適用於澳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澳

門基本法》同樣具有憲制性法律地位。 

 

 

一、基本法的憲制性法律地位來源於 

憲法的規定 

 

《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重要性和作

用，可以從多個方面來表述，例如：保持澳門長期繁

榮穩定的法律保障；建設新澳門的法律保障；實施依

法治澳的法律基石，成功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重

要指引，等等。總之，《澳門基本法》不僅對澳門實

現順利回歸、平穩過渡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更對保

持澳門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根本保障。《澳門

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重要性和作用，歸根結

底是由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地位所決

定的。 

2009 年 12 月 4 日，在紀念《澳門基本法》實施

十週年座談會上，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吳邦

國曾有一個講話，其中有一段話專門談到了《澳門基

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地位：“澳門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憲法為依據、以‘一國

兩制’方針為指導制定的法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具

有憲制性地位。”2 其中所講的憲制性地位指的就是

憲制性法律地位。為甚麼說《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

別行政區具有憲制性法律地位呢？這就要看憲法的

規定了，因為《澳門基本法》是依據憲法制定的，它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只能來源於憲法的規

定，建基於憲法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規定：“國家

要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

制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這就是國家

為甚麼要制定《澳門基本法》的由來。《澳門基本法》

實際上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所指的

國家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時用來規定澳門特別行政

區內實行的制度的法律。關於這一點，1987 年 4 月

13 日中葡兩國政府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

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以下簡

稱《中葡聯合聲明》)中有明確的闡述。《中葡聯合聲

明》第 2 條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的對回歸

後的澳門執行的 12 項基本政策，其中第 12 項的基本

政策清楚表明：上述基本政策(指前面 11 項)和本聯合

聲明附件一(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

政策的具體說明)所作的具體說明，將由中華人民共

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在這裏，《中葡聯合聲明》將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所指的法律直接表

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中葡聯合聲明》的這一表述，表明《澳門基本法》

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基本法律，不是一部普

普通通的全國性法律，而是由憲法直接規定必須制定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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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用來規制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後在特別行政

區內實行的制度的法律。《澳門基本法》係由國家憲

法直接規定必須制定的這樣一種由來的特殊性，以及

憲法賦予其肩負的任務及表明它的主要內容，直接奠

定了《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

地位。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澳

門基本法》的任務就是用來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實

行的制度，它的內容也就是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

的制度。憲法關於《澳門基本法》的這一定位，表明

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實行

的各項制度、政策和法律，都必須以《澳門基本法》

為依據。無論是特別行政區政府制定的各項政策、措

施，還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

得同《澳門基本法》相抵觸。鑒此，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在通過《澳門基本法》的時候，專門通過了一個關

於《澳門基本法》的決定，決定明確指出，澳門特別

行政區設立後實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澳門基

本法》為依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澳門基本法》

的決定則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這種

原則性規定的進一步強調和具體說明，起到了宣告

《澳門基本法》就是用來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實行

的制度這樣的一種作用和效果。因此，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關於《澳門基本法》的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繫，明確這

一點，對於正確理解《澳門基本法》的憲制性法律地

位，以及這種法律地位的來源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有人認為《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

制性法律地位來源於《澳門基本法》本身，理由就是

《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

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

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以及有關行政管理、立法和

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澳門基本法》

為依據。這種觀點沒有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是《澳門基本法》的立法依據這一基本前提，沒有注

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澳門基本法》是母

法和子法的關係這一基本事實。實際上，在任何一個

國家的法律體系中，只有憲法才能被稱為基礎規範，

即不能也不用從一個更高規範中得來自己效力的規

範，因為憲法在一個國家的法律秩序中處於最高一

級，其他法律的地位和效力從根本上說都離不開憲法

的規定，《澳門基本法》同樣如此。《澳門基本法》的

誕生本身就建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

《澳門基本法》的效力和法律地位同樣建基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離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的規定，《澳門基本法》無論是其本身，還是

其效力和法律地位，都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正是基於這樣的邏輯，《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在規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以《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為依據的時候，特別寫上了“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這樣的表述，而且將其置於

該條的最前面。這一表述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一定

要有，否則，就會出現作為子法的《澳門基本法》限

制其母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澳門特別行政

區的效力和適用範圍這樣有違法治原則和法律秩序

的嚴重問題。《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有了“根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這一表述，就充分說

明：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後實行的制度，與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設立一樣，從法律上來講，只能來源於憲法

的規定，而且必須要符合憲法的規定；《澳門基本法》

第 11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為依據，這本身就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內容，是憲法本身所允許的，

是憲法基於“一國兩制”的方針所作的一種特別安

排，也是憲法對其自身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適用範圍

進行的自我限制。因此，在理解《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的規定時，必須注意到條文的完整性，並結合憲法

的規定以及憲法與《澳門基本法》的關係準確把握其

深刻內涵和精神實質。《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首先表

明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後，再規

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包括社會、經濟制

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有關行

政、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澳

門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這實際上是在明確《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作為《澳門基本法》具有憲制性法

律地位的來源和依據後，就《澳門基本法》的這種憲

制性法律地位的具體體現所作的一種規定。這些具體

體現是《澳門基本法》所具有的憲制性法律地位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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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結果。我們不能用《澳門基本法》具有的憲制性法

律地位的必然結果，倒過來去論證《澳門基本法》的

憲制性法律地位來源於《澳門基本法》本身的規定。

《澳門基本法》的法律地位只能來源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

是《澳門基本法》憲制性法律地位的惟一法律來源。  

 

 

二、基本法具憲制性法律地位的主要體現 

 

(一)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建構中的憲

制性法律地位 

就國家層面而言，法律體系通常是指由一個國家

的全部現行法律規範分類組合為不同的法律部門而

形成的有機聯繫的統一整體。3 在中國，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法律體系正是按照法律部門來劃分的。凡調整

同一類社會關係並採用同一類調整方法的法律規範

的總和，就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正是由於各個

不同法律部門的有機組合，便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法律體系。為體現憲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

體系中的統帥地位和核心作用，2011 年初，中國不僅

將憲法從“憲法和法律”這個層次中分離出來，居於

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層次之上，而且將作

為根本法的憲法不以部門法來對待，將之前稱之為

“憲法及憲法相關法”的部門法調整為“憲法相關

法”部門，即在憲法之下，將全部現行法律規範劃分

為七個法律部門：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

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4 

澳門回歸後，由於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保持原

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其中包括了保持原有的法律

制度基本不變，因此，回歸後的澳門有其自身適用的

法律規範，並因此形成了與內地相區別的一個法域。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這一法域，其法律體系應如何構建

呢？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國家的一個地方行政區

域，其法律體系的構建，同樣可以將法律部門作為基

本組成要素，並同樣根據法律規範所調整的社會關係

的不同以及法律規範所採用的調整方法的不同劃分

為若干法律部門。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將一個國家或

地區的全部現行法律規範劃分為若干法律部門，這既

是法學理論研究的需要，同時也是為了立法規劃和立

法工作的方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法律部門既是

一個法學概念，也是組成法律體系的一種客觀的基本

要素。因此，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法律體系劃分為若

干個法律部門，雖是學理上的一種劃分方法，但它對

於一個國家或地區法律體系的建立以及法制實踐同

樣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影響着該國或該地區的立

法、執法、司法實踐。因此，法律部門這一概念又是

一種法律文化的產物。 

以法律部門為基本構成單位來建構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法律體系時，是否也存在處於統帥地位的法

律？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的規定，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

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

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澳門基本法》

規定為依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法律、法令、行

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澳門基本法》抵

觸。上述規定清楚表明，在建構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

體系時，《澳門基本法》處於統帥地位並發揮核心作

用應該是可行的，也有法理依據。當然，憲法基於其

國家根本大法和最高法律地位的屬性而適用於澳門

特別行政區，儘管這種適用有其特殊性，內地和港澳

學術界多數學者將這種特殊性通常表述為“整體適

用說”，即憲法作為整體適用於特別行政區，憲法在

特別行政區的適用要遵循“一國兩制”的基本方

針，凡憲法關於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規

定，必須適用於特別行政區，在“兩種制度”方面，

憲法關於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的條文不適用於特別

行政區。5 正是基於憲法適用於特別行政區，以及基

本法以憲法為立法依據，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澳

門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憲制基礎，實際上也就包含了憲

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的憲

制基礎、共同統帥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這些深刻

意涵。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憲法和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

政區法律體系的建構中一同處於統帥地位，並且都不

被作為法律部門來看待，但二者相互之間並不是處於

同一位階的。無論是從國家的法律體系來看，還是從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系來說，憲法的位階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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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高於基本法。憲法是基本法制定的依據，處於母

法的地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將《澳門基本法》

表述成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可能更加準確

些，更能反映《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

體系建構中的憲制性法律地位。 

當然，也有意見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

的憲制基礎只有憲法，基本法不能與憲法平行平坐，

不能與憲法一起共同構成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

的憲制基礎。這種意見雖然注意到了憲法與基本法的

區別，也強調憲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適用，但澳門

特別行政區畢竟是實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地

方，憲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適用有其特殊性，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系建構同時也離不開基本法，將

基本法也視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建構的憲制

基礎有其合理性和正當性。 

憲法和基本法既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

系中居於統帥地位，在以法律部門為構成單位建構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系時，同樣不適宜再將憲法和

基本法以部門法來對待，而應在憲法和基本法之下，

將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部的現行法律規範，根據它們所

調整的社會關係的不同以及所採用的調整方法的不

同，劃分為若干個法律部門。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體

現憲法和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並切實維

護憲法和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權威和尊嚴。 

具體來說，《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

律體系中的的憲制性法律地位集中體現為以下四個

方面： 

一是《澳門基本法》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

立法的基礎和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71 條規定，立

法會依照基本法及法定程序制定、修改、暫停實施和

廢除法律。為此，《澳門基本法》多處條文出現澳門

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自行制定”、“自行確

定”，或者“由法律規定”、“依法實行”、“依法

推行”、“依法保護”等表述。這些表述充分說明《澳

門基本法》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進行立法的法

律依據和基礎，立法機關也只有依據《澳門基本法》

進行立法，其立法活動才有合法依據，其所制定的法

律才能符合《澳門基本法》。 

二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訂的法律如抵

觸《澳門基本法》則無效。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

的立法活動既然必須以《澳門基本法》為依據，就意

味着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在內容上也必須要符合

《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不能與《澳門基本法》的規

定相抵觸，否則，有關的法律便會因違反《澳門基本

法》的規定而無效。對此，《澳門基本法》第 17 條規

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如不符合

《澳門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全國人大常委會可將其發回，

一經發回，該法律便失去法律效力。 

三是澳門原有法律只有不與《澳門基本法》相抵

觸才可予以保留，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根據

《澳門基本法》第 8 條的規定，澳門原有的法律、法

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除同《澳門基本法》

相抵觸或經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或其他有關

機關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者，予以保留。因此，澳

門原有法律是否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其中

一條重要標準就是它是否與《澳門基本法》相抵觸，

凡抵觸者均不能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即使採

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澳門原有法律，如以後發

現有與《澳門基本法》相抵觸的，應依《澳門基本法》

的規定修改或暫停實施。 

四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

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澳門基本法》相抵

觸。除澳門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

性文件不能與《澳門基本法》相抵觸才能採用為澳門

特別行政區法律外，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制定的

任何法律、行政法規或其他規範性文件，或者澳門特

別行政區成立以後對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

他規範性文件所作的修改等，都不得與《澳門基本法》

相抵觸，否則便會因抵觸《澳門基本法》而無效。 

 

(二)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度構建中的憲制性

法律地位 

澳門回歸後，實行與內地不一樣的制度，保持原

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至於具體的制度建

構，則要以《澳門基本法》為依據。對此，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在通過《澳門基本法》的同時，還專門就《澳

門基本法》作了一個決定，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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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後實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澳門基本法》為

依據。此外，《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更是明確規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

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

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澳門基

本法》的規定為依據。上述這些規定充分表明，《澳

門基本法》是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本法律，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構建中具有憲制性法律地

位。 

《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度建構中的

憲制性法律地位，與《澳門基本法》本身所肩負的任

務密切相關。在《中葡聯合聲明》中，中華人民共和

國聲明了根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對回歸

後的澳門執行的 12 項基本政策，其中第 12 項基本政

策明確表明，對前面 11 項基本政策，將由中華人民

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因此，制定《澳門基本法》

本身作為中國政府對回歸後的澳門所執行的一項基

本政策，其任務就是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對

此，《澳門基本法》序言的第三段明確規定：“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

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

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基本法方針政策

的實施。”這一規定清晰表明，《澳門基本法》的核

心內容就是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度。 

澳門特別行政區在進行制度建設時，一定要堅持

以《澳門基本法》為依據，澳門的一切制度都必須遵

循《澳門基本法》，不能違反《澳門基本法》，涉及中

央管理的事務和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的事務，要依

法向中央報告，需要中央批准的要報中央批准，需要

備案的要報中央備案。6 從《澳門基本法》的內容來

看，它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中央與澳門特

別行政區的關係、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政治體制以及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對外

事務等一系列事關澳門社會的制度性重大問題作了

全面而系統的規定，從而奠定了澳門回歸後的憲制法

律基礎。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制定具體的制度、政策、

措施時，必須要以《澳門基本法》為依據。尤其是在

以下三個方面制定的制度，都必須以《澳門基本法》

為依據： 

一是社會、經濟制度。澳門在回歸前的長期歷史

發展中，形成了有其特色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這

些制度包括了公務員管理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

度、專業執業資格制度、稅收制度、貨幣發行制度、

外滙制度、自由港制度等，它們對於澳門的發展起了

重要作用。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回歸後的澳門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其中便包括了

澳門回歸前已形成的社會、經濟制度。不過，這些社

會、經濟制度必須經過《澳門基本法》的確認後才具

有合法性並可以保留。不僅如此，這些制度未來的發

展也必須以《澳門基本法》為依據。如《澳門基本法》

第 100 條規定：“公務人員應根據其本人的資格、經

驗和才能予以作用和提升。澳門原有關於公務人員的

錄用、紀律、提升和正常晋級制度基本不變，但得根

據澳門社會的發展加以改進。” 

二是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澳門居

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與澳門居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

關，是《澳門基本法》的重要內容之一。這部分內容

不僅獨立成章，而且置於政治體制這一章內容之前，

它充分表明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一切政權機構的設

置，以及《澳門基本法》賦予這些政權機構一定的職

權，其最終目的在於便於這些機構履行職責，更好地

服務於澳門居民，保障和促進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

自由。由於澳門與內地在社會經濟背景、歷史文化背

景上的差異，澳門居民與內地居民在基本權利和自由

的內容上有所差異，如遷徙自由、生育自由、罷工自

由，等等。因此，對澳門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保障，

必須要以《澳門基本法》為依據。 

三是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澳門回

歸後，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

權的地方行政區域，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其實

行的行政、立法、司法體制有別於內地。《澳門基本

法》從中國國情以及澳門的歷史與現實出發，為澳門

特別行政區規定了一套有特色的嶄新制度和體制，這

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確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以

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行政與立法既互相制衡，又

互相配合，司法獨立。不僅如此，有關行政、立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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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的發展，同樣必須要以《澳門基本法》為依

據。《澳門基本法》特別對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

會產生辦法以附件的形式作出規定，並就兩個產生辦

法修改的程序作出明確規定，目的就在於表明有關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發展的決定權和主導權在中

央，必須嚴格按照《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來推進。 

此外，《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

性法律地位還體現其他方面。例如，《澳門基本法》

的修改在程序上有着更為嚴格的程序規定和要求。根

據《澳門基本法》第 144 條的規定，《澳門基本法》

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提案權則屬於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澳門特別行

政區。其中，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修改議案，須經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2/3 多數、澳門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全體議員的 2/3 多數和澳門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同意。至於內容方面，《澳門基本法》

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既定的

基本法方針政策相抵觸。又例如，《澳門基本法》的

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在

審理案件中雖也有權解釋《澳門基本法》，但這是全

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澳門基本法》授予特別行政區法

院的，而且如果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

基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澳門

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的話，應依法提請全

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這實際上也體現出了《澳門

基本法》的憲制性法律地位。  

 

 

三、明確基本法的憲制性法律地位有助於 

尊重和維護基本法權威 

 

《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所具有的憲制

性法律地位，要求我們在制定和建構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制度時，必須要以《澳門基本法》為依據。不僅如

此，我們在落實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各項制度、政策和

措施時，同樣必須嚴格遵守《澳門基本法》的規定。

這一切都無疑有助於切實尊重和維護《澳門基本法》

的權威。事實證明，澳門在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

中，只要尊重和維護《澳門基本法》的絕對權威性，

嚴格按照《澳門基本法》辦事，就能正確理解中央與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就能充分保障澳門居民依法

享有的廣泛權利和自由，就能充分調動澳門各界人士

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社會就能取得良好的發

展進步，《澳門基本法》的憲制性法律地位就能得到

很好的鞏固，這也是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並順

利實施《澳門基本法》的一條寶貴經驗，非常值得珍

惜。澳門回歸以來，正是基於對《澳門基本法》在澳

門特別行政區憲制性法律地位的認識，無論是政府還

是社會各界，都能切實尊重和維護《澳門基本法》的

權威地位，並堅持不懈地宣傳和推介《澳門基本法》： 

一是尊重中央，堅決維護中央依據《澳門基本法》

享有的權力。規範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是

《澳門基本法》的重要內容。建立並保持中央與特別

行政區之間的良好關係和協調發展，是正確實踐“一

國兩制”的關鍵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成立開始，

便把尊重並維護中央依據基本法享有的權力作為處

理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核心工作緊抓不放，並落

實到位。澳門特別行政區高度尊重並維護中央依據

《澳門基本法》享有的權力，使得憲法和基本法規定

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得到尊重和維護，中央

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有效行使。正是由於

澳門特別行政區始終堅決維護中央依據《澳門基本

法》享有的權力，中央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一直

保持了健康發展的良性態勢，《澳門基本法》的權威

地位得到了凸顯和維護。中央在行使權力的同時，全

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並妥善處理中

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遇到的新問題。例如，為了解決

建設珠澳跨境工業園區澳方所需土地的新問題，2005

年國務院採用批覆的方式給予了妥善解決；為了解決

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的管轄權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

以決定的形式予以圓滿解決，此舉不僅意味着澳門特

區面積有 1/3 的擴大，而且為“一國兩制”的實踐探

索出特事特辦新模式；為了解決澳門用地不足的矛

盾，國務院 2009 年批覆澳門特區政府，同意特區填

海造地 361.65 公頃，以建設澳門新城區。2014 年 12

月，中央決定啟動明確澳門特別行政區習慣水域管理

範圍的相關工作。2015 年 12 月 16 日，國務院常務會

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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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劃定水域和明確陸地界

綫。澳門特別行政區管理海域從澳門陸地向東南方向

劃定，面積為 85 平方公里；在粵澳陸地界綫方面：

將關閘澳門邊檢大樓地段劃入澳門特別行政區；鴨涌

河段除部分河段以鴨涌河南岸為界外，其餘以鴨涌河

中心綫為界。2015 年 12 月 20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簽署第 665 號國務院令，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

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自 2015 年 12 月 20 日起施

行。行政區域調整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區域界

綫包括陸地和海上兩部分。這一國家對海洋資源和土

地資源的重大調整，為澳門經濟社會發展拓展了必要

新空間，為促進特區依法治理和科學規劃經濟建設創

造了新條件，更為澳門實現長期繁榮發展提供了新契

機，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充分體現

了國家對澳門特區的關愛和支持。 

二是自覺遵守《澳門基本法》，正確處理行政、

立法和司法的關係。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嚴格

依照基本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行使行政管理權、立法

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以充分發揮基本法規定

的行政主導體制功效。不論是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

司法機關，都能自覺以基本法規範行政、立法、司法

行為，正確處理行政、立法、司法三者的關係，行政、

立法、司法機關恪守定位、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實

施良好管治，共同推動澳門各項事業向前發展。7 執

行《澳門基本法》的實踐中，遇有問題的時候，行政、

立法和司法機關都能嚴格按照《澳門基本法》的規定

認真加以解決。例如，澳門回歸後，就《澳門基本法》

所規定的行政長官制定的行政法規能否修改採用為

特別行政區法律的澳門原有的法令，以及行政法規與

立法會制定的法律之間的關係等問題，社會上出現了

不同意見。有觀點認為行政長官制定行政法規是在行

使立法權，其所制定的行政法規與立法會的法律處於

同一位階，因而可以用來修改保留下來的澳門原有的

法令。反對的意見則認為只有特區立法會才享有立法

權，行政長官不享有立法權，行政法規的位階低於立

法會制定的法律。2006 年 4 月至 2008 年中，澳門特

區司法機關多次就行政長官制定頒佈的行政法規中

的個別內容作出判決，認定有關法規不符合《澳門基

本法》的規定而無效。特區政府則作為當事方，針對

相關判決提出上訴意見，主張政府應分享立法權或行

使獨立原始的制規權與立法權並存，以滿足現代社會

發展迅速的需要。在社會各界對此問題充分討論的基

礎上，特區立法會於 2009 年 7 月通過了第 13/2009

號法律，即《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該法

律從基本法制定者的立法意圖以及《澳門基本法》相

關條文的正確理解出發，以立法的形式明確立法會有

權就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一切事宜立法、法律的效力高

於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行政長官有權就尚無

法律調整的事項制定作為初始性規範的獨立行政法

規，同時規定法令的規定內容可依法分別由法律、獨

立行政法規或補充性行政法規修改等。這不僅妥善解

決了事關落實《澳門基本法》所規定的政治體制中的

某些具體問題，而且還為澳門特區在相關領域進一步

正確實施《澳門基本法》提供了法律依據、指明了發

展方向。 

三是堅持不懈宣傳推廣《澳門基本法》，不斷夯

實基本法實施社會基礎。澳門回歸前，社會各界宣傳

推介基本法的工作便開展得風生水起，頗有成效。早

在《澳門基本法》起草期間，由起草委員會澳門地區

委員負責牽頭成立的澳門基本法諮委員會，在從事諮

詢工作配合基本法起草的同時，就“一國兩制”方針

政策進行宣傳，促進和推動澳門各階層居民全面關注

基本法起草工作。1993 年 5 月，隨着《澳門基本法》

起草工作的勝利完成，該會解散後，同年 9 月，原諮

詢委員會絕大多數成員與原起草委員會澳門地區委

員一起組建澳門基本法協進會，繼續在後過渡期進行

基本法宣傳與推介活動。 

澳門回歸後，基本法的宣傳推廣工作更是進入了

一個新階段，形成了政府、學校、社團全方位、多形

式宣傳推廣基本法的新格局。鑒於缺乏一個專門的、

比較權威性的社團對基本法的研究、宣傳和推廣工作

加以統籌和協調，為適應澳門回歸後形勢發展的要

求，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於 2001 年 3 月 31 日基本法

頒佈 8 週年紀念日正式成立。基本法推廣協會以擁護

及推廣“一國兩制”方針和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

政策，擁護基本法為宗旨，配合特區政府致力從事基

本法宣傳推廣和研究工作。此外，澳門基本法推廣協

會還聯同法務局、教育暨青年局、民政總署，除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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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紀念基本法頒佈週年的大型學術研討會外，還面

向社會定期舉辦基本法培訓班、基本法青年推廣大使

培訓班、基本法常識競賽、園藝會等。此外，推廣協

會每年還分別到內地中心城市舉辦基本法宣傳週，包

括大型圖片展及基本法研討會等，收到良好效果。 

為提高公務員素質，使他們熟悉《澳門基本法》，

忠於《澳門基本法》，遵守《澳門基本法》，自覺維護

《澳門基本法》，特區政府自成立開始就重視公務員

的基本法培訓，通過與國家行政學院、澳門法律及司

法培訓中心、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澳門

基本法推廣協會等機構合作，有計劃地安排公務員學

習《澳門基本法》。其中，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

究中心受特區政府行政公職局委託，與澳門基本法推

廣協會自 2010 年初起合辦基本法高級研討班，為特

區政府超過 700 名領導及主管級公務員進行基本法的

系統學習與培訓，取得了良好成效。 

為把澳門年輕一代培養成“一國兩制”方針和

《澳門基本法》的忠實維護者與積極踐行者，無論是

政府還是社團、學校都特別注重年輕人的《澳門基本

法》推廣培訓，不僅將國家、民族觀念教育和《澳門

基本法》理論實踐教育推進學校、課堂，還經常開展

形式多樣的《澳門基本法》知識普及工作，廣泛深入

地宣傳“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深刻內涵與生

動實踐，深入淺出解讀《澳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使“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不斷深入人心。 

正是由於澳門特區政府和各社會團體堅持不懈

地宣傳推廣《澳門基本法》，回歸以來，《澳門基本法》

的權威地位得到了應有的尊重和切實的維護，社會各

界都能自覺以《澳門基本法》為行動準則，進而保障

了澳門的繁榮穩定和發展。澳門今後要在推進“一國

兩制”實踐的新征程中繼續保持繁榮穩定發展，仍要

加大對《澳門基本法》的學習和宣傳推廣，仍要充分

認識到《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

律地位，以尊重和維護《澳門基本法》在“一國兩制”

實踐中的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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